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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正值暑期， 多地

迎来旅游高峰， 各种低价游导致的乱象随之

而来。 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参加低价游时被

强制购物， 成了“购物游、 低质游”。

低价游是否“存在即合理”？ 哪些做法是

法律禁止的呢？

连哄带骗诱导消费

7 月初， 来自重庆的东先生报名参加

“湖北恩施 5 天 4 晚跟团游”， 四个大人两

个小孩只需 3560 元 （不含往返费用， 食

宿、 门票等全包）。 东先生担心有猫腻，

便询问低价缘由， 对方回复“湖北当地

政府补贴， 只需去一个购物超市， 待够

时间就出来， 不强制购物”。

结果到了恩施第一天， 东先生就被

要求签订旅游协议， 购买旅游意外险，

每人 300 元， 景区“必消项目” 每人 280

元； 第二天， 东先生一家又被要求交纳

“二消项目” 465 元； 第三天至第五天，

他们被拉去购买朱砂、 玉石、 玉佩、 茶

叶、 银饰等， 花了数千元。

来自四川的黄女士也有过类似经历。

前不久， 黄女士花 19.9 元报名参加了

“龙门四溪沟清凉一日游”。 启程当天上

午， 黄女士和其他游客就被带去两家购

物店。 在其中一家购物店， 销售人员以

购买电器返还现金的方式， 诱导他们购

物。 黄女士花 500 元和 1500 元两次购买

了厨具， 第三次以 2500 元购买时对方不

再返还现金， 而这些厨具的实际价格远

低于其购买价。 黄女士发现被骗后与销

售人员协商未果而报警， 最终购物店返

还了 2500 元。

截至 7 月 18 日， 记者在某第三方消

费者投诉平台检索“低价游” 时发现，

相关投诉有 1875 条。

涉嫌违反多重规定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晓鹏指

出， 根据 《旅游法》， 旅游者有权自主选

择旅游产品和服务， 有权拒绝旅游经营

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有权知悉其购买的

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 有权要求

旅游经营者按照约定提供产品和服务。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

旅游活动， 诱骗旅游者， 并通过安排购

物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

当利益。 旅行社组织、 接待旅游者不得

指定具体购物场所， 不得安排另行付费

旅游项目。 但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

者要求， 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

的除外。” 李晓鹏说， 在一些不合理低价

游中， 导游和旅行社的做法违反了这些

规定， 不仅使旅游者遭受财产损失， 还

破坏了旅游体验， 严重侵害了旅游者合

法权益。

广东省律师协会会展与旅游法律事

务委员会主任尹玉认为， 旅行社以低价

为噱头吸引游客， 实际服务与宣传严重

不符， 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嫌疑， 违反了

《广告法》 相关规定和商业活动中的诚信

原则， 同时也违反了 《民法典》 中关于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义务

的规定。 并且低价诱导、 强制消费的模

式扰乱了正常的旅游市场秩序， 对合规

经营的旅行社造成不公平竞争， 违反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关于经营者应当遵

循自愿、 平等、 公平、 诚信的原则。

（张守坤）

【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规定：夫妻双

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

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

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

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 胁迫等情形的，

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根据上述规定， 当事人可以针对

已经签订的离婚协议提出诉讼， 请求

撤销财产分割协议。

但是 ，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 ，

主要不是从协议的公平性方面进行审

查 ， 而是仅审查是否存在

“欺诈、胁迫等情形”。 如果

没有上述情形 ， 法院不能

以协议不公平为由撤销协

议。

离婚协议不公 能否要求撤销
我姐姐在离婚时， 由于希望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因此在财产分割方面做了

过多让步。 协议签订并离婚后我们才得知这一情况， 她能否起诉要求撤销协议？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不得出租：

（一）属于违法建筑的；

（二）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的；

（三）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

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出租的

其他情形。

因此， 张某出租给你用作库房的

房屋可能存在不止一种“不得出租”的

情形， 因此你有充分的理由和张某解

除租赁合同。

至于张某要求提供另一处库房给

你， 从法律角度可以先解除原租房合

同，再签订一个新的合同，也可以对原

租赁合同进行变更。 但是不管哪种操

作，都需要双方协商一致。如果你们无

法达成一致，张某无权强制你接受。

因此， 你可以向张某发送书面的

解约通知， 告知解约的事实与法律依

据，并将货物搬离。由此造成的包括搬

运费在内的损失， 你可以要求张某承

担。

【解答】

因为你的纠纷属于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依据相关法律，你可以在被告住

所地法院或者你租住的这处房屋的所

在地法院起诉。

如果上述有管辖权的法院都在外

地，那么你就不能在上海的法院起诉。

虽然这对你来说会带来不便， 但法律

对于诉讼的管辖通常适用的是 “原告

就被告原则”，除非双方在合同中对此

有特别约定。

租房引发纠纷 应在何地起诉

库房属于违法搭建 是否能够解除租约

【解答】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

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其中包括“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或者城市轨道交

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也明

确：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

为“上下班途中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其中包括：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

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

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

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

下班途中。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你

母亲的受伤应当认定为工

伤。

下班路上受伤 能否认定工伤
我母亲下班后一般会骑电动车到我家， 吃了晚饭再回自己家。 最近， 她下

班后在到我家的路上遭遇交通事故， 她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她属于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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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在外地租了一处住房， 但在我提前解约后， 房东扣了押金不肯退。

目前我在上海工作生活， 能否在上海的法院起诉要求房东退还押金？

我租赁了张某的一处房屋作为库房， 在签约并将货物搬入后， 相关部门对

房屋所在地进行排查， 认定这处房屋属于违法搭建并且有安全隐患。

我据此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 同时要求张某退还我已经支付的租金和押

金。

但是， 张某不同意退还租金， 希望我将货物搬去他的另一处库房。

对于这种情况， 我是否可以要求解约退费？ 我搬运存放货物到别的仓库的

费用是否应由张某承担？

  


